
釋憲聲請書

確定終局裁判案號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897號判決

聲 請 人 方 少 威 詳 委 任 書

代 理 人 周 宇 修 律 師

5 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一 、  請求鈎院宣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  

定居許可辦法第 23條 第 1項 第 1款之規定不符憲法第 7條平等 

權 、第 1 0條居住遷徙自由及第2 2 條 保 障之家庭權，與憲法第 

23條比例原則有違，有關機關應依鉤院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

10 律之修正或制定。

二 、  聲請人及其他大陸地區人民需照料在臺逾 6 5 歲且無其他法定 

扶養義務人之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者，得 依 鈞 院 違 憲 宣 告  

之 意 旨 ，逕向主管機關申請簽證 * 或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暨相關憲法條文

15 一 、 聲請人民國（下同）39年於大陸地區出生，嗣後聲請人之父親、 

母 親 李 秀 珍 （民 國 前 1 年 出 生 ，現 已 近 高 齡 107歲）跟隨國民 

政 府 來 臺 ，因當時情勢嚴峻，考量聲請人尚幼小，故聲請人之 

雙 親 將 聲 請 人 留 於 大 陸 地 區 交 由 親 戚 照 料 ，因兩岸處敵對關 

係 ，聲請人與雙親始終無法相聚，民 國 8 5年兩岸開放探親後，

20 聲請人始來臺照料、探視當時已高齡 8 6歲之母親李秀珍。聲請

人甫來臺時係以探親事由入境，惟 探 親 每 次 延 期 以 2 個月為 

限 ，之後改以延期照料事由入境，每次入境停留期限為6 個 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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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

五 、

期限屆滿就必須至少出境一個禮拜，等待再次取得入境臺灣之 

許 可 。而因聲請人在臺無法工作、沒 有 收 入 ，經濟相當拮据* 

故每次都是在香港機場度過出境之期間，並未實質入境。 

約於 近 5 、6 年 開 始 ，因聲請人之母親李秀珍罹患重病，須聲請 

人隨時在旁照料，聲請人向行政院内政部移民署（下稱移民署） 

陳 情 後 ，移民署才改以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

2 1 條 附 表 1 之專案許可延期照料之事由，核發我國入出境許可 

證 予 聲 請 人 父 ，聲請人才不須每年至少出境一次。

惟因聲請人2 0餘年來在我國實質上皆有長期居住之事實，但卻 

只能以探親、延期照料之短期事由停留於我國，且迄今無法於 

我 國 工 作 、申請健保、辦理手機門號等等，在臺之基本生活權 

利均無法享有，只能倚靠母親李秀珍每月之養老津貼，與現已 

高 齡 107歲之母親李秀珍難困度曰。

後聲請人於 104年 4 月 3 0 日向行政院内政部移民署陳情並檢附 

「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」，希望可以取得 

專 案 許 可 長 期 居 留 ，以求於長期居留期間能夠在我國扶養母 

親 。移民署於收受陳情後，以 104年 5 月 1 日移署移陸民字第 

1040058869號 、1 0 4年 5 月 1 9 日移署移陸民字第1040053158 

號 函 以 及 10 4年 9 月 1 4 日移署移陸民字第1040086260號 函 ， 

以聲請人不符申請資格及送件程序而拒絕聲請人之申請。内政 

部針對聲請人之陳情請求，則 以 10 4年 1 1月 1 0 曰内授移字第 

1040954911號 函 復 （附 件 3 ) ，認為聲請人不符申請規定以及送 

件 程 序 ，不受理聲請人之申請案。聲請人再針對内政部函復向 

行政院提起訴願，行政院訴願委員會認為内政部之處分並無違 

誤 ，故以院臺訴字第 105160797號 訴願決定書（附 件 4) i驳回 

聲請人之訴願。

聲請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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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為 聲 請 人 之 請 求 確 實 為 申 請 專 案 許 可 長 期 居 留 ，且内政部 

1 0 4年 1 1月 1 0 曰内授移字第1040954911號函屬於否准聲請人 

請 求 之 行 政 處 分 ，但認定聲請人之情形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

人民關係條例（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）第 1 7條 第 4 項所揭示 

5 政 治 、經 濟 、教 育 、科技或文化考量之專案許可要件有別，亦

不符合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 

辦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：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， 

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申請長期居留者，主管機關基 

於 社 會 之 考 量 ，得 予 專 案 許 可 ：一 、在臺灣地區之配偶死亡後 

10 未 再 婚 ，其臺灣地區配偶之年逾六十五歲父母或未成年子女，

無其他法定撫養義務人照顧，而有由其在臺照料之需要。」得 

基 於 社 會 考 量 給 許 可 長 期 居 留 之 事 由 ，故 以 1 0 5年度訴 

字 第 8 9 7號 判 決 喊 f t  5 .)::駁回聲請人之請求。

六 、  聲請人後委任律師上訴最高行政法院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聲請

15 人之上訴理由並未具體敘明原審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處，上訴

不 合 法 ，以 1 0 6年度裁字第 5 5 1號裁定:_(g 件 丨 驳 回 聲 請 人  

之 上 訴 。

七 、  聲請人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5年度訴字第 8 9 7號判決理由 

中 ，所明文引用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

20 或定居許可辦法第2 3條 第 I 項 第 1 款 ，認有侵害聲請人受憲法

1 0 條保障之居住及遷徙自由及憲法第2 2 條所保障之家庭權， 

且有違反憲法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及 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情形。是 

以 ，聲請人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， 

向 鈞 院 聲 請 解 釋 ，請求宣告上述條文之規定違憲，並令聲請 

25 人 得 依 照 鉤 院 之 解 釋 向 普 通 法 院 請 求 救 濟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暨聲請人對本件所持之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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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程 序 部 分 ：本件應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 897號 

判決為終局確定判決，並應以該判決所援用之大陸地區人民在 

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2 3條 第 1 項 第 1 

款作為違憲審查之標的：

(一 ）  按 「人民...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 法 侵 害 ，經依 

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」，得聲請解釋憲法。司法院大法官 

審理案件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定有明文。

(二）  次 按 ，於 「最高行政法院…以聲請人未具體表明…[前審]判決 

有何不適用法規、適用法規不當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， 

而認上訴為不合法，從程序上裁定駁回上訴，應以上開...「前 

審1判決為本件聲請之確定終局判決。 I (底線及括號内文字 

為聲請人所加）業 經 鉤 院 釋 字 第 69 8號解釋闡釋在案=

(三）  末 按 ，「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...如經 

法官於裁判上引用者，當事人即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

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解釋」，亦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 

2 1 6 、4 0 7號等解釋闡釋在案。

二 、  經 查 ，本件事實於聲請人提起行政訴訟後，先受臺北高等行政 

法 院 1 0 5年度訴字第 8 9 7號判決聲請人實體敗訴；聲請人上訴 

後 ，再受最高行政法院以10 6年裁字第 5 5 1號裁定認聲請人未 

具體指明前審判決違背法令之處，而駁回該上訴確定。依照前 

揭 鈞 院 之 解 釋 ，本件自應以該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5年度訴 

字 第 8 9 7號判決為本聲請解釋案之終局確定判決（下稱終局確 

定判決），並且以該終局確定判決所援用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 

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2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

(下稱系爭規定）併 做 為 聲 請 鉤 院 審 查 之 抽 象 法 規 範 客 體 ， 

合先敘明"



三 、 系事規定限制聲請人不得長期居留於臺灣並照顧其年邁之母 

親 ，要求聲請人於一定期間内必須出境再入境之不利效果，侵 

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 0條保障之居住邊徙自由、笫 2 2條家庭權 

及憲法第 7 條 平 等 權 。

5 (一 ） 居住遷徙自由部分

1 . 按 ，鈎院釋字第 7 1 0號 、4 4 3號 解 釋 ：「憲法第十條規定： 

『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』，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 

所 ，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，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 

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。」

10 2 . 次 按 ， 鈞院釋字第 4 5 4號 解 釋 ：「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

居住及遷徙之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、遷 

徙 、旅 行 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。對人民入境居住之權 

利 ，固得視規範對象究為臺灣地區有戶籍人民，僑居國外 

或居住港澳等地區之人民，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 

15 理 差 異 之 規 範 ，惟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

度 ，並 以 法 律 定 之 ，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 

命 令 定 之 。」

3 . 承上述可知，憲 法 第 1 0條居住遷徙自由保障人民有自由設 

定 住 居 所 、遷 徙 、旅 居 各 地 、入 出 境 之 權 利 ，縱使得視規 

20 範對象不同予以合理之差別待遇，惟仍應遵受憲法第2 3條

比 例 原 則 之 要 求 。系爭規定使聲請人無法長期居留於臺 

灣 ，於一定期間内必須出境後方得再入境，限制聲請人旅 

居臺 灣 之 權 利 ，侵害聲請人之遷徙自由甚明。

(二 ）家庭權部分

25 1, 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保障家庭權，然依據鈞院歷來之解釋及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，應肯認家庭權受憲法第 

2 2條 之 保 障 ，為受憲法保護之基本人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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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按 ， 鉤院釋字第 7 1 2號 解 釋 ：「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， 

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，應 受 憲 法 保 障 （本院釋 

字第六八九號解釋參照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 

之 基 礎 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（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、第

5 五五二號、第五五四號及第六九六號解釋參照）。家庭制

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具 有 繁 衍 、教 育 、經 濟 、文化等多 

重 功 能 ，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，並為社會 

形成與發展之基礎。」

( 2 )  次 按 ，蘇永欽大法官於釋字第7 1 2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

10 見書所言：「家庭不再是和公權力銜接，在國家之下唯一

具有諸多社會功能的次體系（『同心圓』），基本上學校取 

代 了 它 的 文 化 傳 承 功 能 ，企業取代了它的經濟營生功 

能 ，國家取代了它的供養福利功能，甚至慰籍心靈的功 

能 ，也大部分被社團、媒 體 、網路給取代了。功能的轉 

15 變隨著組織的調整而生，人們實際上是通過各種組織的

防衛傘來對抗國家的不當干預，並通過組織的内部運作 

來壯大自我。因此家庭仍然和其他的社會組織一樣有這 

樣的基 本 功 能 ，但 正 確 的 說 ，去功能化後家庭已經變成 

人類最私密的組織，不同於這些以平等個體為基礎，具 

20 有高度功能、目的性的組織，家庭為生活整體的結合，

除了基於自由意志的進入退出，其組成更建立於生育血 

緣 之 上 ；其成員間的互動，除以自由人格為前提外，更 

多時候正是為形塑成熟的人格、為走出社會面對競爭而 

準 備 。這種全人 ' 私 密 、初 始 、養 成 的 組 織 ，反而是它 

25 與 一 般營利、非營利組織主要區隔之處。」可知傳統人

類社會為家族群居的社會，傳統觀念下的家庭並沒有完 

全實現個人人格發展的理念，個人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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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 接 代 。然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家庭的觀念亦應隨之慢慢 

發 生 改 變 ，故我國歷次涉及家庭制度之釋字亦逐漸將家 

庭制度之觀察重點轉為對人格自由之影響，認為家庭制 

度 具 有 繁 衍 、教 育 、經 濟 、文化等多重功能，並為社會 

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是一個人於社會生活時不可或缺之 

重 要 力 量 。惟從國外社會發展經驗來看，個人與家庭的 

主客角色產生倒置，家庭制度的主軸由大家庭轉向核心 

家 庭 發 展 ，只是家庭高度去功能化後的自然結果。

( 3 )  又按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 3條 第 1 項宣示：「家 

庭 為 社 會 之 自 然 基 本 圑 體 單 位 ，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 

護 。」經濟社會與文化國際公約第10條 第 1 項 宣 示 ：「家 

庭 為 社 會 之 自 然 基 本 團 體 單 位 ，應盡力廣予保護與協 

助… 。」另 外 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 9號一般性 

意見則指出：「…但 是 ，委 員 會 強 調 ，如果一群人根據一 

國的立法和慣例被視為一個家庭，就必須給予這個家庭 

第二十三條所述的保護… 。」（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

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》，法務部編 

印 ，1 0 1年 1 2 月）

( 4 )  承 上 ，現在我國於經濟發展上已逐漸邁向高度發展之國 

家 ，家庭亦由過去傳統大家庭模式轉向核心家庭模式， 

甚至產生頂客家庭（DINK, Dual ( or Double ) Income, No 

Kids) ，即不以生育後代為必要而組成之家庭，顯然國人 

對於家庭的想像已不再囿於過去傳宗接代、光榮耀祖的 

想 像 ，取而代之的是更著重於個人與家庭之間的情感與 

私 密 生 活 連 結 ，個人從家庭中能獲取什麼養分、被培養 

成如何之人格、組成如何的家庭正關係著人格自由如何 

的 發 展 ，因此這種權利更是應該被賦予能有不被國家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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擾 以 及 要 求 國 家 予 以 保 護 之 權 能 ，亦 即 所 謂 的 「家庭 

權 」。而由上述公民政治與權利公約第2 3 條 第 1 項與經 

濟社會與文化國際公司第10條 第 1 項 ，可知悉將「家庭 

權 」納入基本人權之保障，國際上並非無前例。而這種 

家庭權既為基本人權之範圍，攸關個人人格發展，故公 

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 9 號一般性意見即指出當一 

群人被一國視為一個家庭，那麼國家即應該給予其必要 

之 保 護 。意即肯定確認對於家庭享有組成及自主運作之 

自由為一普世價值、一 基 本 人 權 ，人民應能夠據以享有 

對 抗 國 家 、請求國家保護之權利。

( 5 ) 綜 上 ，我國家庭制度既隨整個社會、歷史發展而逐漸轉 

向以個人為主體之模式，且家庭又是普世均承認與個人 

人格發展無法切割之價值，個人自然應該享有決定組成 

家庭與否以及如何運作之自由，意即應享有兩公约所謂 

之 「家庭權」此 基 本 人 權 ，因此應肯定將「家庭權」納 

入我國憲法第2 2條基本人權之保障範圍。

2 . 系爭規定致使聲請人無法以照顧其母親為由，長期居留於 

臺 灣 ，顯然對人民之家庭權造成侵害：

( 1 )  家庭權迭經鈞 院 釋 字 第 3 6 2、5 5 2、5 5 4、6 9 6及 7 1 2號 

解 釋 承 認 ，並認為家庭制度屬於制度性保障之一環，當 

屬憲法第 2 2條之保障範圍。

( 2 )  聲請人與其母親在兩岸分治之情形下分離多年，直至其 

母年邁始得在台團聚，今聲請人欲以照顧其母親為由在 

台灣長期居留，惟系爭規定卻迫使聲請人必須於特定期 

間内必須出境再入境，不得長期居留，致聲請人難以照 

顧母親之生活起居，並 共 享 天 倫 ，顯然侵害聲請人之家 

庭 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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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系拳規定對聲諳人造成之限制，顯然有違憲法第2 3條要求之比 

例 原 則 ，自屈達憲：

一 ）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在於維護兩岸分治之情形下之國家安

全 ，目的乃屬正當：

1 .  查 ，系爭規定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 7 條 第 9 項授權訂 

定 。兩 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1 條 立 法 目的規定：「國家統一 

前 ，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，規範臺灣地區與大 

陸地區人民之往來，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，特制定本條 

例 。」可知鑑於兩岸關係事務，涉 及 政 治 、經濟與社會等 

諸多複雜因素之考量與判斷，又兩岸處於分治之狀態，為 

保障我國國家安全，管制大陸地區人民來台，故制定前開 

條 例 ，並 授 權 「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 

留或定居許可辦法」訂 定 程 序 、審 查 方 式 ，立法目的洵屬 

正 當 。

2 .  縱然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正當，進而得就不具我國戶籍之 

人民設有特殊規範，惟該規範仍應符合比例原則，始符我 

國蕙法之要求。

(二 ）退 步 言 之 ，縱認系爭規定雖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，然其限

制手段顯然過苛，遠反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，應屬遠

憲 ：

1 .  為達成前開立法目的，系爭規定分別情形審查大陸地區人 

民入境臺灣地區，發給不同時效之居留證，並要求大陸地 

區人民於一定期限内必須出境之手段，可有效達成我國政 

府管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之目的，前開手段乃有助於維護 

目前兩岸分治下我國國境安全。

2 .  惟 聲 請 人 之 母 親 早 年 隨 國 民 政 府 來 臺 ，考量當時形勢險 

峻 ，故將聲請人留置於大陸地區並交由親戚照顧，豈料後



續之發展將其與聲請人分隔兩地，且兩岸分治之政治現實 

使得聲請人與其母親分屬大陸地區人民及臺灣地區人民， 

歷史造成之無奈固然無法改變，系爭規定卻又疏於考量聲 

請人之母親目前已高齡107歲 ，生活不可能完全自理，且 

5 在臺灣舉目無親，僅靠養老津貼度曰，系爭規定漏未考量

聲請人此種情形，而不許聲請人長期居留，以彌補聲請人 

過去於兩岸時局動盪而無法與母親共享天倫之憾，反而要 

求聲請人一定期間内必須出境，致使出境期間無人可照顧 

聲請人母親之窘境一再發生。

10 3 . 系爭規定排除欲來臺照料逾6 5 歲且無其他法定扶養義務

人之在臺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之大陸地區人民能夠取得 

在臺長期居留之資格，使得大陸地區人民無法長期居留在 

臺 灣 、無法在臺工作，於 物 質 上 、於相處上都無法對其在 

臺父母善盡孝道。而在臺父母為設有戶籍之我國人民，已 

15 然年邁又在臺舉目無親，卻又無法取得身為大陸地區人民

之 子 女 照 料 ，最後可能落得只能獨居、甚至生活可能無法 

自理之處境。

4 . 縱然言者有論大陸地區人民能以短暫入境臺灣之名義（例 

如長期探親、團聚）停留於臺灣 6 個 月 ，應尚能暫盡孝親 

20 義 務 、家 庭 團 聚 ，故無不妥云云。惟實際上一旦大陸地區

人民停留時間屆至，大陸地區人民即必須立刻出境，而是 

否能夠再度取得入境臺灣之許可仍為未知數，且在其返回 

大陸地區之期間，其在臺之年邁雙親會否有意外亦無法預 

料 。因 此 ，系爭規定之限制手段，使得大陸地區人民與在 

25 臺之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之家庭根本無法長期團聚，渠

等之家庭因為如此之排除手段，已然形同被拆散、整體和 

諧亦遭破壞。就系爭規定之情形而言，相同有效之手段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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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小侵害性之手段除了將「大陸地區人民為照料在臺逾65 

歲且無其他法定扶養義務人之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 I 納 

入得申請專案許可長.期居留之範圍外，應別無其他方法， 

倘若將此情況排除，所造成之侵害即崴重如上述，故系爭 

5 規定並非最小侵害之手段，自不具備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

之 「必 要 性 I

5 . 況 且 ，以聲請人為例，若僅係為照顧年邁、無法期待生活 

完全自理之一等親而欲長期居留於臺灣而無其他目的之大 

陸 地 區 人 民 ，即便核發長期居留證，亦不妨礙系爭規定考 

10 量之兩岸分治情形下國家安全問題。更證系爭規定不符比

例原則之最小侵害性甚明。

(三 ） 綜 上 ，系爭規定對類似聲請人之此種情形漏未規範，以致於 

無法核發長期居留證予類似聲請人之人，迫使類似聲請人之 

人 必 須 於 一 定 期 間 内 出 境 後 再 入 境 ，進而對人民之遷徙自 

15 由 ，以及家庭權產生過苛之限制，顯然違反憲法第2 3條比例

原則之要求，從而侵害聲請人之受憲法第10保障之居住遷徙 

自由及受憲法第2 2 條保障之家庭權，系爭規定應屬違憲。

五 、 系爭規定僅就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照顧其直糸姻親一親箅■為  

規 範 ，而 漏 来 就 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照顧其直系血親一親等 , 

20 為 規 定 ，遑反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 等 權 ，應 屬 違 憲 。

( ― ) 按 鈞 院 釋 字 第 7 6 4 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按 等 者 等 之 ，不等者不 

等 之 ，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。是如對相同事物為差別 

待遇而無正當理由，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， 

均屬違反平等原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，其判 

25 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

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關 

聯 性 ，以及該關聯性應及於何種程度而定（本 院 釋 字 第 5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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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解釋參照）。」明確說明憲法第7 條平等權之内涵，若對相 

同事務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，則係違反憲法平等權之要 

求 。

二 ）  查 ，系爭規定規範在臺灣地區之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之大陸地 

區 人 民 ，倘若其臺灣地區配偶之年逾6 5歲 父 母 ，無其他法定 

撫 養 義 務 人 照 顧 ，而有由該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照料之需要 

時 ，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許可長期居留。意 即 ，系爭規定 

使得大陸地區人民得為照料「在 臺 逾 6 5歲且無其他法定扶養 

義務人之直系M —親等尊親屬」，申請專案許可長期居留， 

卻不允許大陸地區人民為照料「在 臺 逾 6 5歲且無其他法定扶 

養 義 務 人 之 直 系 一 親 等 尊 親 屬 」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許 

可長期居留，顯然係以「被照顧者究為大陸地區人民之姻親、 

血 親 」之類別而為區別對待，實質上存在差別待遇。

三 ）  系爭規定強烈影響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及家庭權等受憲法保 

障之基本權利，故應採中度審查標準：

1 .  本案涉及憲法第 1 0條所保障之居住遷徙自由及第2 2條所 

保障之家庭權等基本人權，已如前 述 。

2 .  系 爭 規 定 就 「被照顧者為大陸地區人民之血親」完全未予 

考 量 ，致使聲請人無法依據相關規定申請在台長期居留， 

顳然對聲請人之家庭權及居住遷徙自由造成重大影響，強 

烈限制聲請人之基本權利，故本件應採中度審查標準方為 

合 理 。

(四 ）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乃系基於社會及人道之考量，開放大陸 

地區人民來台探親，目的應屬正當：

1 . 雖 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之制定係為維護 

我國之國境安全，故在兩岸分治之情形下，特別就大陸地 

區人民來台設有特殊之規範，並有不同之審查程序，已如

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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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
20

25

前 述 。

2•然系爭規定係基於兩岸關係人民條例第1 7條 第 4 項 ：「内 

政部得基於政治、經 濟 、社 會 、教 育 、科技或文化之考量， 

專案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，申請居留之 

類 別 及 數 額 ，得 予 限 制 ；其類別及數額，由内政部擬訂， 

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。」中 之 「社 會 」因素考量所為 

之 特 別 規 定 ，授予特定類別之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來台長 

期居留之資格。而 所 謂 「社 會 」之 意 涵 ，兩岸人民關係條 

例 第 1 7條 第 4 項 並 無 解 釋 ，但衡諸許可辦法第 2 3 條 第 1 

項各款規定内容，可 知 所 謂 「社 會 」係指 社 會 人 道 、孝親 

倫 理 ，而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：「基於社會及人道考量… 」 

(參立法院第 5 屆 第 2 會 期 第 1 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）亦 

同此意 旨 。因 此 ，系爭規定係行政院内政部因考量社會人  

道 、孝親倫理所制定，以期促進社會家庭和諧、鼓 勵 孝 親 ， 

並且使得國人能夠老有所依，目的洵屬正 當 。

(五 ）系爭規定所採之分類標準與其立法目的間並無實質之關聯， 

不符平等權保障之要求。

1 . 系爭規定排除「大陸地區人民為照料在臺逾6 5歲且無其他 

法 定 扶 養 義 務 人 之 直 系 一 親 等 尊 親 屬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 

專案許可長期居留」違反 體 系 正 義 ：

(1)按 鈞 院 釋 字 第 4 5 5 號解釋翁岳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指 

出 ：「按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，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， 

固有廣大的形成自由，然當其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 

之 法 律 原 則 時 ，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，即應受其 

原則之拘束，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，是為體系正義。 

而體系正義之要求，應同為立法與行政所遵守，否則即 

違反平等原則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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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查 ，系爭規定基於社會家庭及人道之考量，允 許 「大陸 

地區人民於臺灣地區配偶死亡後未再婚，因照料無其他 

法定扶養義務人且逾 6 5 歲之直系姻親一親等尊親眉之 

必 要 ，得申請專案許可居留 j ，在體系上除非有其他重要

5 的 公 益 考 量 ，否則在相同的類型上即應遵守上開原則之

拘 束 。

(3) 為系爭規定卻排除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照料逾6 5歲且無 

其他法定扶養人之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！，因而不但限 

制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與唯一僅剩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

10 長期團聚之家庭權，無法達到社會、人 道 之目的，亦無

法促進社會家庭和諧、鼓 勵 孝 親 ，顯然違反上開體系正 

義之要求。

2 .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 的 為 社 會 人 道 考 量 ，但另應有鼓勵孝 

親 、促進社會家庭和諧之用意已如前述。惟直系血親間之 

15 孝 順 、扶養義務為孝親觀念中之基本，我國民法親屬編關

於扶養義務順序之規定亦是由此出發，然系爭規定卻僅限 

於大陸地區人民可為照顧照料逾 6 5 歲且無其他法定扶養 

義務人之在臺直系姻親一親等尊親屬，而取得在臺長期居 

留之資格，排除欲來臺照料逾6 5歲且無其他法定扶養義務 

20 人之在臺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之大陸地區人民，顯然與

一般社會通念之家庭觀念、孝親觀念不符，無從圓滿達成 

前開立法目的，其手段與目的間並不具實質之關聯。

(六 ） 综 上 ，系 爭 規 定 以 「被照顧者究為大陸地區人民之姻親、血 

親 」之類別而為區別對待，實質上存在差別待遇，且其分類 

25 與立法目的考量社會及人道之精神並無實質關聯，顯然違反

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要求，應 屬 違 憲 。

六 、 鉤院應以解釋文賦予聲請人有效救濟之權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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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 按 ，「為符首揭憲法規定之本旨，立法者固有其自由形成之 

空 間 ，在冤獄賠償法修正施行前，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 

賠償事項之法律制定施行前，凡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冤獄賠 

償 法 施 行 後 ，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，如合於

5 冤獄賠償法第一條之規定者，均得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

償 ，該法第十一條所定聲請期限二年，應從本解釋公布之曰 

起 算 」，「為使原因案件獲得實質救濟，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 

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，依 其 諭 知 ；如 未 論 知 ，則俟新法令 

公 布 、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。」 鈎院釋字第 6 2 4、725 

10 號解釋理由書分別有所明文。準 此 ，於抽象法規範因侵害平

等權而違憲時， 鈎院自得為使原因案件及其他類似案件獲 

得實質救濟而論知具體之救濟方法。

(二 ） 準 此 ， 鈎院若僅是單純宣告系爭規定因保護範圍不足而違 

憲 ，並無法令聲請人及其他有相同情形之人獲得實質救濟。

15 故 聲 請 人 祈 請 鉤 院 依 照 前 述 解 釋 之 意 旨 ，以解釋賦予聲請

人及其他大陸地區人民需照料在臺逾6 5 歲且無其他法定扶 

養義務人之直系血親一親等尊親屬者，得 依 鉤 院 違 憲 宣 告  

之 意 旨 ，命 行 政 機 關 將 此 種 「大陸地區人民為照料在臺逾 

6 5 歲 且 無 其 他 法 定 扶 養 義 務 人 之 直 系 一 親 等 尊 親 屬 向  

20 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許可長期居留」之 情 形 ，於立法機關修法

前 ，得準用系爭規定逕向主管機關申請簽證。

七 、 綜 上 ，聲 請 人 爰 狀 請 鉤 院 依 聲 請 事 項 作 成 解 釋 ，以 維 人 權 ， 

不 勝 感 禱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（未特別註明者皆為影本）

25 附 件 1 :聲請人委任狀正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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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:聲請人之我國入出境許可證。

附 件 3 :行政院内政部 10 4年 1 1 月 1 0 日内授移字第1040954911號

函 。

附 件 4 :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臺訴字第105160797號訴願決定書。

5 附 件 5 :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8 9 7號 判 決 。

附 件 6 :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裁字第 5 5 1號 裁 定 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  公鑒

1〇 中 華 民 國  1 0 7  年 1 0  月 f 日

聲 請 人 方 少 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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